
海洋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
海保字第1130009481號

 

主　　旨：預告訂定「海洋保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之書面告知格式」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訂定機關：海洋委員會。

二、訂定依據：海洋保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。

三、訂定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index.do）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

臺之眾開講（https://join.gov.tw/policies/）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60

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

（二）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7樓

（三）電話：07-3382057分機262133

（四）傳真號碼：07-3381595

（五）電子郵件：a262133@oca.gov.tw

主任委員　管碧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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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保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之書面告知格式草

案總說明 

因應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之海洋保育法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略以，行為人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

訂定之法規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，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

於執行之具體內容，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，其書面告知之格式由中央主管

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公告，爰擬具本公告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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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保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之書面告知格式草案 

海 洋 保 育 法 主 管 機 關 疏 於 執 行 職 務 告 知 書 

稱謂 項目 
出生年

月日 

郵遞區號、住居所或營

業所及電話號碼  

告知人 （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） 

○○○

(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) 

○○○

（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營利事業

統 一 編 號 或 核 可 文 號 ）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被告知

主管機

關 

(機關名稱) 

○○○

(代表人) 

○○○

告知人依海洋保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貴主管機關告知內容如

下： 

一、行為人違反法令之事實：  

二、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法令與具體內容： 

三、受害事實或相關證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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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貴主管機關自本告知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，告

知人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判令執行。 

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

 告知人(簽名或蓋章)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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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 

一、書面告知應表明下列事項： 

(一)告知人姓名或名稱、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，並宜記載電話號

碼。

(二)被告知主管機關及代表人。

(三)行為人違反法令之事實。

(四)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法令與具體內容。

(五)受害事實或相關證據。

(六)具狀年、月、日。

(七)簽名、蓋章。

二、告知人若為個人時，應填寫自然人姓名，如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

應填寫代表人，並提出經主管機關核准的證明文件。告知人若為公

益團體時，應填寫團體名稱，並提出經主管機關核准的證明文件。

告知人若為多數，可選定代表人，並另行列冊。  

三、告知人若委託他人代理提出，應填寫代理人姓名、地址及聯絡電話

等資料，並於附件中附上委託書影本。若委託律師為代理人時，應

敘明代理人姓名、事務所地址及聯絡電話等資料，並於附件中附上

委託書影本。  

四、告知人如果是無訴訟能力人(未婚的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)，應由法

定代理人代理，並提出證明文件。  

五、書面告知之副本應送海洋委員會。  

六、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法令與具體內容儘可能指陳主管機關疏於執行

之法令條文與具體內容，並說明主管機關就該條文所要求之特定作

為、義務，未善盡履行之責任，致構成執法之怠惰等情事。  

七、證物名稱及件數包括前列行為人違法事實、主管機關疏於執行、受

害事實等相關監測資料、照片、影帶或其他文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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